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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規範案件查核的頻率、適用時機及相關流程，監測研究計畫之執行狀況，及

規範依法通報之情事，以確保符合人體研究法及本會審核通過之內容規定。 

2. 範圍 

適用於本委員會已審核通過之研究計畫。 

3. 人員權責 

3.1 計畫主持人 

接受與回應本會委員查核研究計畫之執行狀況，並遵守委員會依法審查

之決議，而為計畫中止、限期改善、終止研究事宜。 

3.2 行政專員 

負責查核、依法通報相關之行政事務。 

3.3 執行秘書 

建議查核案與委員人選，監督查核及依法通報作業在規定的時間內落實。 

3.4 主任委員 

核准查核提案、擔任查核小組召集人召集小組成員召開會議，及決議事

項。 

3.5 委員 

擔任查核小組成員，建議審查及決議查核案、執行查核、填寫查核報告

並於審議會報告。 

4. 查核頻率、類型及適用時機 

4.1 查核頻率：依計畫特性與不良反應發生狀況得調整。 

4.2 應即查核：審查會發現研究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應即施行查核，並

得以書面或實地查核方式為之。 

4.2.1 足以影響研究對象權益、安全、福祉之情事。 

4.2.2 研究對象發生嚴重不良事件或反應。 

4.2.3 出現影響計畫風險利益評估之重要事件或資訊。 

4.2.4 有其他不符規定情況或特殊案件，經主任委員指示或委員建議應進

行查核者，亦需規劃查核。 

4.3 依法調查：研究計畫完成後若有下列情形時，委員會應進行調查，調查

作業流程即為查核流程。行政中心於獲報後提報委員會主任委員進行查

核，並依相關規定於通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副知計畫主持人。 

4.3.1 嚴重晚發性不良事件。 

4.3.2 違反法規或計畫內容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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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嚴重影響研究對象之權益等事項。 

5. 查核作業流程 

5.1 由主任委員至少指派 2 位審查委員進行查核，並委派一位擔任查核主席。 

5.2 書面查核作業 

5.2.1 主持人應填妥「NTNU-Form-13 查核基本資料表」並連同本會通過

之中文計畫摘要於限期內 E-Mail 給行政專員。並備齊要求之研究相

關資料。 

5.2.2 主持人書面報告內容需包含：計畫簡介、納入及排除條件、參與者

同意書文件之內容、取得同意方式、目前計畫進度、所收錄之個案

描述等。 

5.2.3 查核委員請依「NTNU-Form-14 查核意見表」逐項審查，如：研究

單位與主持人執行狀況、檢視計畫書、知情同意文件以確認研究團

隊執行本會通過版本、檢查參與者簽名與日期，及個案報告表等資

料，必要時需釐清及瞭解於期中或研究偏離審查時之疑慮。 

5.3 查核準備作業 

5.3.1 行政專員聯繫及安排查核委員行程，並於查核前 7 天(遇特殊狀況

或長假除外)，提供查核所需相關文件供委員先行審閱，此文件資

料至少應含「NTNU-Form-13 查核基本資料表」、「NTNU-Form-14

查核紀錄表」及計畫中文摘要等查核案件之相關文件。 

5.3.2 於預訂實地查核日前 14 天(遇特殊狀況或長假除外)寄發實地查核

通知單通知主持人，告知主持人接受實地查核及應準備之文件。 

5.3.3 主持人應填妥「NTNU-Form-13 實地查核基本資料表」並連同本會

通過之中文計畫摘要於限期內 E-Mail 給行政專員。並備齊要求之

研究相關資料，於接獲查核通知 7 日內由專人送達本會以便進行查

核。 

5.3.4 主持人應備妥參與者同意書、個案報告表、研究單位配置及其他必

要設備及文件。 

5.4 實地查核作業 

5.4.1 主持人簡報且內容需包含：計畫簡介、納入及排除條件、參與者同

意書之內容及取得方式、目前計畫進度、所收錄之個案描述等。 

5.4.2 查核委員請依「NTNU-Form-14 實地查核意見表」逐項審查，如：

研究單位與主持人執行狀況、研究單位配置及其他必要設備、檢視

受試者同意書以確認使用本會通過之版本、檢查受試者的簽名與日

期及個案報告表等資料，必要時需釐清及瞭解於期中或研究偏離審

查時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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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查核後作業 

5.5.1 行政專員須提醒查核委員填報「NTNU-Form-14 實地查核意見

表」，請其於查核後 3 個工作天內，送回研究倫理中心。查核報告

呈執行秘書及本委員會主任委員批閱，並於下一次會議中進行報告

及討論，並對查核結果作出決議。 

5.5.2 執行秘書或主任委員批閱查核結果時，若發現有危及參與者生命安

全、心理創傷，或資料保管不當等情形，須採取立即行動，必要時

由主任委員召開緊急會議進行緊急討論及決議。 

5.5.3 決議結果可為：  

5.5.3.1 同意研究繼續進行。  

5.5.3.2 限期改善，改善內容如委員會建議。  

5.5.3.3 中止研究 

5.5.3.4 終止研究。  

5.5.4 查核結果通知：以書面通知計畫主持人查核結果與大會之決議。查

核結果(包含定期查核與應即查核)，其有變更原審查決定者，並應

載明。 

5.5.5 計畫主持人應依本委員會審查意見回覆。研究倫理中心收到回覆

後，送請查核委員複審後提會討論決議，並依決議辦理後續事宜。 

 

6. 審查會權則及依法通報： 

6.1 審查會權限及責任：審查會發現研究計畫有下列情事之一，得令其中止

並限期改善，或終止其研究，並應通報研究機構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6.1.1 未依規定經審查會通過，自行變更研究計畫內容。 

6.1.2 顯有影響研究對象權益或安全之事實。 

6.1.3 不良事件之發生頻率或嚴重程度顯有異常。 

6.1.4 有事實足認研究計畫已無必要。 

6.1.5 發生其他影響研究風險與利益評估之情事。 

 

6.2 審查會查核結果有依法應通報情形者，應於作成決定後 14 日內，通報研

究機構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報之程序、事項等細節，應依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範行之。 

7. 文件保存： 

調查決議後之結果與其相關資料皆須存入計畫專屬的檔案中歸檔，並依法及

本委員會相關規定，至少保存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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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實地查核通知單 

 

----------------------------------------------------------------- 

實地查核通知單 

敬致    計畫主持人:                

  台端所執行之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本會將依規定進行實地查核作業，敬請計畫主持人配合辦理。 

查核日期訂於  年  月  日星期  時間：          。 

    敬請計畫主持人備妥本計畫相關文件及填寫 NTNU-Form-13 實地查核基本

資料表後，儘速傳送回研究倫理中心。 

    謝謝!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本校研究倫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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